2016年融水苗族自治县本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
2016年末政府债务限额为7.41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4.36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3.05亿元。
2016年末我县存量债务（一类债务）余额为6.66亿元，限额使用比例89.87%，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3.91亿元，限额使用比例89.68%；专项债务余额为2.75亿元，限额使用比例90.16%。我县债务余额总数及分项数据均在自治区下达债务限额内。

